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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報及二零二五年中期報告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亮晴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二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報告（「二零二三年年報」）、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二

零二四年年報」）及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二零二五年年

報」）（統稱「該等年報」），以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

報告（「二零二五年中期報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年報及

二零二五年中期報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本公告提供該等年報及二零二五年

中期報告的補充資料，並應與該等文件一併閱讀。

有關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的補充資料

就二零二三年年報、二零二四年年報及二零二五年年報各自於「綜合財務報表附

註」一節「 7.收益」所作披露事項，本公司謹此就客戶合約的履約責任補充以下進

一步資料：

「本集團的預付療程服務，其原始合約期一般介乎 1至 2年。本集團管理層預期於

年末的未完成履約義務將根據剩餘合約期間及按客戶指示提供服務的時間於介乎

0至 2年期間內確認為收益。董事認為，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金額不同，且將受客

戶實際使用模式規限，當中已考慮特定市場。」

有關財務回顧的補充資料

就該等年報及二零二五年中期報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財務回顧」所作披露

事項，本公司謹此就未使用的權利的確認補充以下進一步資料：

– 1 –



「截至二零二三年、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

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相關服務期結束時，未使用的權利的估計金額及

剩餘合約負債，已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確認為收益。董事會認為，該

等金額乃根據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確認，且由於其佔本集團收益的比重並不重大

（即低於10%），故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就該等年報及二零二五年中期報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財務回顧」所作披露

事項，本公司謹此就遞延收益週轉天數補充以下進一步資料：

「截至二零二三年、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

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遞延收益週轉天數（按期初及期末合約負債的平均

值除以療程收益，再乘以 365天計算）分別約為 164天、 99天、 49天及 37天。遞延

收益週轉天數呈下降趨勢，主要是由於 (i)收益增加（作為計算遞延收益週轉天數

的分母）；及 (ii)本集團客戶於該等財政期間持續使用預付療程的綜合影響所致。

本集團於過往數個財政年度一直積極拓展業務。於二零二三年、二零二四年及二

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及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營運的中心數目分別

為6間、6間、11間及16間；銷售團隊成員人數分別為37名、40名、73名及78名；

治療師人數分別為 83名、 99名、 260名及 275名。此與已進行療程服務及已確認收

益的增長趨勢一致。另一方面，本集團亦投入大量資源進行營銷活動以推廣及提

升銷售量。例如，在黃金地段及人流暢旺的區域（例如海底隧道的廣告牌位置及

銅鑼灣的商業大廈）增設大型廣告牌，以及邀請頂尖明星代言人。用於市場推廣

及促銷的資源呈上升趨勢，亦在所產生相關開支上反映。市場推廣及促銷開支由

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20.3百萬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29.6百萬港元，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至

約43.1百萬港元。相關成果顯著，本集團的銷售量因此迅速增加。

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COVID -19疫情受控，營商環境逐漸

恢復正常。本集團決定著重銷售療程次數較少的預付療程。截至二零二三年、二

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包含 6次或以下預付療程分別佔總銷售額約 54%、 70%、 64%及 65%。其

餘預付療程則包含 7次或以上療程。另一方面，本集團投入更多努力鼓勵客戶更

頻繁到訪中心兌換預付療程，並積極清理疫情期間積壓的未兌換服務，例如： (i)

– 2 –



顧問更頻繁地聯絡客戶，以消化因疫情期間限制措施而累積的未使用預付療

程； (ii)治療師在每次療程後主動親自與客戶安排後續預約，從而避免療程使用延

誤，並促進及時兌換。此舉亦導致遞延收益週轉天數減少。

此外，本集團於過去數個財政年度持續擴充業務規模及銷售團隊，並開設新中

心。本集團的資源（包括手頭現金）已以有效方式調配及運用，以配合本集團的業

務發展及帶來最大回報。因此，本集團的現金水平被視為合理，與本集團的表現

及業務策略一致。」

上述額外資料並無對該等年報及二零二五年中期報告所載的其他資料構成任何影

響。除上文披露者外，該等年報及二零二五年中期報告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

變。

承董事會命

亮晴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

葉振國先生，MH

香港，二零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葉振國先生，MH、符芷晴女士及鍾卓敏先

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郭大偉先生、陳芳先生及李柏銘先生。

本公告載有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提供的詳情，旨在提

供關於本公司的資料，董事就此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經作出一切合

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屬準確

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宜導致當中任何陳述或本公

告具誤導成分。

本公告將由登載日期起計最少七日刊登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最新上市

公司公告」一頁，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fameglow.com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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